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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省工程造价管理协会接受人民法院委托开展工程造价鉴定专业技术评审导则》征求意见的意见反馈表

建议单位/个人：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序号
	建议与意见
	理由

	1
	例：第五条的第（一）项改为“……”
	

	2
	
	

	3
	
	

	4
	
	

	5
	
	

	……
	
	



注：请于2025年9月19日前将本反馈表发至电子邮箱：147355585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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